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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临时）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以非现场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

实际行使表决权的董事

９

人，分别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民先生、王一江先生、刘俊先生、孙建忠先生、李

锁云先生、吴江龙先生、陈开成先生、黄国良先生、韩学松先生。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审阅了会议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修改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二、关于修改公司《财务报告编制及披露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关于修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四、关于修改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五、关于修改公司《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六、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议案

公司董事长王民先生，董事孙建忠先生、董事李锁云先生、董事吴江龙先生为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五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该议案涉及十六项表决事项：

（一）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采购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采购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

２０１２

年度向上海施维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采购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

２０１２

年度向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

２０１２

年度向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

２０１２

年度向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一）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二）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三）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销售材料和产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四）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徐工斗山发动机有限公司租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五）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租赁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十六）

２０１２

年度向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提供劳务

表决情况为：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详见附件。

相关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编号为

２０１３－３

的公告。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附件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

事前认可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在董事会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临时）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议案》，我们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此议案所涉及的事项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

行了询问和了解，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２日

独立董事签字（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 俊 陈开成

黄国良 韩学松

附件２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２０１２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就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符合公司实际，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涉

及的表决事项分别进行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３日

独立董事签字（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 俊 陈开成

黄国良 韩学松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临时）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星期

一）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以非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成员

７

人，实际行使

表决权的监事

７

人，分别为李格女士、张守航先生、赵成彦先生、许庆文先生、徐筱慧女士、刘建梅女士、魏

恒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关于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与预计相比未出现明显差异。 与

新增加的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也是按照该定价原则、交易价格进行定价和交易。 不存在利益转移或交

易有失公允的情况。

表决情况为：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５

证券简称：徐工机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３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

次会议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向关联方采购材料和产品总金额

２７５４２０

万元，向关联方销售材料和产品总金额

３１０７００

万元，向关联方租赁总金额

８

万元。

由于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出现部分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２０１２

年度向关联方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派特技术）、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简称徐工基础）、上海施维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施维英）采购材料和产品

２２３６５．５４

万元；向关联

方徐工基础、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挖机）、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汽车）、

派特技术、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徐工租赁）、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徐工

广联）、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简称美驰车桥）、徐工挖机、徐工基础、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

徐州建机）销售材料和产品

１８５０６８．４８

万元；向徐州徐工斗山发动机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斗山）、徐州建机租

赁

４１．５９

万元；向徐州建机提供劳务

２５６．４１

万元。

上述交易均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星期三）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议案》。公司董事长王民先生，董事孙建忠先生、董事李锁云先生、董事吴江龙先

生为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关联董事回避后，五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

５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此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

类别

产品

、

材料名称 公司名称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度预计总金

额

【

注

】

２０１２

年度实际执行总

金额

（

未审计

）

超出金额

（

未审计

）

超出金额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

（％）

１、

采购

材料

、

产品

１、

材料 徐工机械 派特技术

２３００ ５９１１．２３ ３６１１．２３ ０．２４

２、

产品 徐工机械 徐工基础

８０００ １６２４０．６３ ８２４０．６３ ０．５４

３、

产品 徐工机械 上海施维英

０ ２１３．６８ ２１３．６８ ０．０１

小计

１０３００ ２２３６５．５４ １２０６５．５４ ０．７９

２、

销售

材料

、

产品

１、

材料 徐工机械 徐工基础

１８０００ ２４２５１．８６ ６２５１．８６ ０．４１

２、

材料 徐工机械 徐工挖机

１４３７００ １４６４２１．７５ ２７２１．７５ ０．１８

３、

材料 徐工机械 徐工汽车

３５００ ９００８．１９ ５５０８．１９ ０．３６

４、

材料 徐工机械 派特技术

０ ４０２７．６５ ４０２７．６５ ０．２７

５、

材料 徐工机械 徐工租赁

０ ０．４３ ０．４３ ０．００

６、

材料 徐工机械 徐工广联

０ ２ ２ ０．００

７、

材料 徐工机械 美驰车桥

０ ４１ ４１ ０．００

８、

产品 徐工机械 徐工挖机

０ ８５４．９１ ８５４．９１ ０．０６

９、

产品 徐工机械 徐工基础

０ ３７４．４ ３７４．４ ０．０２

１０、

产品 徐工机械 徐州建机

０ ８６．２９ ８６．２９ ０．０１

小计

１６５２００ １８５０６８．４８ １９８６８．４８ １．３１

３、

租赁

１、

房屋出租 徐工机械 徐州建机

０ ３８．５９ ３８．５９

０．００

２、

房屋租入 徐工机械 徐工斗山

０ ３ ３

０．００

小计

０ ４１．５９ ４１．５９ ０．００

４、

提供劳务

１、

提供劳务 徐工机械 徐州建机

０ ２５６．４１ ２５６．４１

０．０２

【注】：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出现部分日常关联交易超出预计金额、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如下：

１

、由于此前预计不足及出口业务增长，对派特、徐工基础、上海施维英采购材料和产品金额增加；

２

、由于加强国内代理业务、核心零部件外协外购管理，提升核心零部件发展水平，对徐工基础、徐工

挖机、徐工汽车、派特、徐工租赁、徐工广联、美驰车桥、徐州建机销售材料和产品金额增加；

３

、由于合理配置和利用房屋资源，租赁业务增加；

４

、徐州建机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新成立的公司，由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实现各方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

为其提供劳务。

二、部分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部分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派特技术）

住 所： 徐州市金山桥开发区工业一号区

法定代表人：吴江龙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

ＰＡＴ

力限器、交通监控系统及其它机电一体

化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２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基础）

住 所：徐州经济开发区东环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锁云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工程机械、建筑工程机械、煤矿机械及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维修及租赁。

３

、上海施维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施维英）

住所：上海市松江新桥工业区新效路

１７７

号

法定代表人：

ＧＥＲＨＡＲＤ ＳＣＨＷＩＮＧ

注册资本：美元

１１９５．７５００

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设计、制造、维修固定式混凝土泵、混凝土泵车、喷浆设备、分离式料杆、混浆泵、混凝土搅

拌车、混凝土搅拌站、混凝土回收站、车载泵、臂架泵及相关零部件，销售、租赁自产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和市场研究服务；从事上述产品及其同类商品（特定商品除外）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

务，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４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挖机）

住 所：徐州经济开发区东环工业园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

２５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挖掘机械、工程机械、工程机械配件的开发、研制、加工、销售、工程机械维修服务及相

关的科技服务。

５

、南京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汽车）

住 所：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龙西路

５１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勇

注册资本：

６６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生产；一类汽车维修（大中型货车）。

一般经营项目：设计、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设计、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经营本企业自

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备品备件、需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三

来一补”的业务。 （以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６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徐工租赁）

住 所：徐州经济开发区工业一区驮蓝山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吴江龙

注册资本：

８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保险兼业代理（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工程机械的租赁、

维修，工程机械及配件的销售、职业技能培训。

７

、江苏徐工广联机械租赁有限公司（简称徐工广联）

住 所： 徐州市云龙区铜山路

２４８

号

法定代表人： 杨勇

注册资本：

２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工程机械租赁、维修、销售及技术服务；二手工程机械设

备、二手汽车收购、销售；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工程机械配件、润滑油、建筑材料销售；土石方工程、道路

工程施工。

８

、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简称美驰车桥）

住 所：徐州市铜山经济开发区珠江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杨勇

注册资本：

１６８０．３

万美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类驱动桥及配件。 一次性经营：以清理债务为目的的销售工程机械主机，汽车

（不含轿车）。

９

、徐州建机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州建机）

住 所：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海路

８０

号

法定代表人：陆川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内资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机械制造、安装、维修、销售，起重机械、矿山机械安装、维修、销售，电子产品（医

疗器械除外）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１０

、徐州徐工斗山发动机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斗山）

住所：徐州市经济开发区桃山路

１５

号

法定代表人：李锁云

注册资本：

２８００

万美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重型车辆用柴油发动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及进

出口业务；内燃机及配件制造、销售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

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进行与产品的用途开发、测试、配套相关的研究开发活动，提供售后服务。

（二）关联方关系

１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徐工集团）

住 所：徐州经济开发区工业一区

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

１４６１８７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出口起重设备、汽车及改装车、建筑施工机械、矿山机械、环卫机械、动力机械、通用基

础、风动工具、工程机械成套设备、工程机械散装件及零部件；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关键零部件、本企业生

产所需设备、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具体品种按经贸部核准的进出口商品目录）。 经营所属企业生产的

产品和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企业生产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技术的出口所需的售后服

务，承办企业中外合作生产和“三来一补”业务；内贸、工程机械、铸锻件及通用零部件。

２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简称徐工有限）

住 所：徐州经济开发区工业一区

法定代表人：王民

注册资本：

１２５３０１．３５１３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工程机械及成套设备、专用汽车、建筑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环卫机械、环保设备、发动

机、通用基础零部件、家用电器、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制造、加工、销售；环保工程。工程机械研究、开发、试

验；自研产品及配件销售；技术服务。

３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徐工有限直接持有本公司

４９．２６％

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徐工集团持有徐工有限

１００％

的股权，

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徐工租赁是徐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徐工挖机、徐工基础、徐工汽车、徐工广联、徐

州建机是徐工有限的全资子公司；派特技术、美驰车桥、徐工斗山是徐工有限的联营公司；上海施维英是

徐工集团间接控股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定价原则均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价格。交易价格为依据定价原则，签订具体合同时分

笔确定。

本次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与预计相比未出现明显差异。 与新增加的关

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也是按照该定价原则、交易价格进行定价和交易。 不存在利益转移或交易有失公允

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发生时分笔签订具体合同。

结算方式：单笔交易完成后，按合同约定方式结算。

本次

２０１２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的结算方式与预计相比未出现明显差异。与新增加的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也是按照该结算方式进行结算。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业务的增长和市场领域的开拓有着积极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

实现各方现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实现各方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有利于降低成本和节省开支，

提高公司综合效益。

（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均属于日常生产经营过程发生的关联交易， 符合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发展需要。

不存在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交易价格根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不影

响公司独立性。 公司各项业务均独立于关联方，与关联方的业务往来不构成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

六、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刘俊先

生、陈开成先生、黄国良先生和韩学松先生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可

意见书。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意见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符合公司实际，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

八、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

３

、独立董事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部分执行情况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已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通知，分别以送达、发送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 依据《公司法》、《吉

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 会议符合《公司

法》、《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本公司与上海杰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的

可行性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上海杰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在吉林省吉林市共同投资设立

一家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开展智能功率模块及大功率

ＩＧＢＴ

模块的研发和制造。智能功率模块是变频

驱动的核心部分，是变频家电以及工业伺服等的核心器件，主要应用于变频冰箱、变频洗衣机、变频空

调、变频风机、工业伺服变频电机驱动设备和混合动力或者纯电动汽车、高铁、电力、装备制造等领域，以

及新能源逆变领域。 随着各国对节能减排的日益重视，智能功率模块的市场容量持续增长。 董事会相信

本项目将有助于完善本公司的产品结构，延伸本公司产业链，提升本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本公司将以货币出资

２７１５

万元人民币，占拟设立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

９０．５％

；上海杰辰企业发展有限公

司将以货币出资

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占拟设立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

９．５％

。 拟设立公司的名称暂定为“吉林华

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正式名称以有权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核准的名称为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章程议案》。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夏增文为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章程议案》，本公司有权向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

公司（暂定名）股东会提名一名执行董事候选人。 现本公司同意提名夏增文为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

公司（暂定名）执行董事候选人。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宋宇宁为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章程议案》，本公司有权向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

公司（暂定名）股东会提名一名监事候选人。 现本公司同意提名宋宇宁为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

（暂定名）监事候选人。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６０

证券简称：华微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主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

投资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华微电子”）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全票通过了《本公司与上海杰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

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的可行性方案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与上海杰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杰辰）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在吉林省吉林市共同投资设立“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斯帕克电气公司”或“公司”）。

斯帕克电气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本公司将以货币出资

２

，

７１５

万元人民币，占拟设立公司

全部注册资本的

９０．５％

；上海杰辰将以货币出资

２８５

万元人民币，占拟设立公司全部注册资本的

９．５％

。

本次对外投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上海杰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依照中国法律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基本情况为：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６９４９６８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牡丹路

７８

号

１０１

室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婷艺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会务、礼仪服务，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均除经纪）；电子产品、环保设备、电

线电缆、汽车配件、百货的销售；信息应用软件的设计、开发技术服务、销售；预包装食品批发（不含熟食

卤味、冷冻冷藏，含酒类）。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３０

日。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名称：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

住所：吉林省吉林市长江街

１００

号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智能功率模块、大功率

ＩＧＢＴ

模块的研发、制造与销售；集成电路以及功率器件、电力电子

产品、汽车电子产品、应用软件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仪器仪表设备的研发、组装以及销售；电机驱动方案

的开发和销售；国内贸易；货物以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在登记前批准的项目除外）；

经营本企业研发、制造所需的原辅材料、机器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技术咨询服务业务等。 （以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出资情况：华微电子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２

，

７１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０．５％

；上海杰辰以货币出资

人民币

２８５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５％

。

董事安排：公司仅设一名执行董事，由华微电子提名，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

管理层人员安排：由公司聘请。

四、斯帕克电气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１

、华微电子和上海杰辰以货币一次性缴足全部出资，依照《公司法》享有股东权利和义务。

２

、公司治理及管理结构

斯帕克电气公司最高权利机构为公司股东会，公司不设董事会，设一名执行董事，由华微电子提名，

由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执行董事对公司股东会负责。公司具体管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办法由公司总经

理制定后报执行董事批准实施。

３

、利润分配

股东按照各自实缴的出资比例享有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的利润， 分担吉林华微斯帕克电

气有限公司亏损。

４

、本章程经全体股东签名、盖章后生效。

５

、本章程由公司执行董事负责解释。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智能功率模块是

ＩＧＢＴ

晶圆的应用和系统，智能功率模块也是连接

ＩＧＢＴ

晶圆跟终端客户的纽带，投资

智能功率模块不仅可指导

ＩＧＢＴ

晶圆的产品定义和发展路线， 更可直接掌握客户和市场； 亦可有效拉动

ＩＧＢＴ

的晶圆使用量。 本项目对优化公司产品结构、延伸产业价值链、提高持续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均

将发挥积极作用并产生积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风险分析

１

、可能存在的风险

斯帕克电气公司是以集成电路以及功率器件、电力电子产品、汽车电子产品、应用软件、仪器仪表设

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以及电机驱动方案的开发和销售为主要目的的公司，公司的技术研发能力及市场

开拓能力对于公司的成功运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公司经营的主要风险包括技术风险以及市场风险。

若公司出现科研人员不稳定、技术研发停滞或技术秘密泄露等事件，将实质性影响科研成果的取得

及持有，使公司不能及时发布和更新产品或正常使用已有技术，存在一定技术风险。

公司收益取决于自有技术与市场需求的一致性，若公司出现销售人员不稳定、销售渠道不畅、市场

开拓能力下降等事件，将实质性影响公司的收益情况，导致公司利润不稳定或下降，存在一定市场风险。

２

、风险应对措施

（

１

）建立合理的技术研发机制，与技术研发人员及了解或接触技术秘密的其他人员签订保密协议及

竞业禁止协议，为上述人员提供优良的研究环境及充足的科研经费以保证科研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及时

将科研成果转化，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

２

）建立合理的市场销售机制，与市场开发及销售岗位关键人员签订保密协议以及竞业禁止协议，

保证公司对自有市场的把握和控制，同时，为销售人员开拓市场提供合法及必要的条件、经费和便利，鼓

励其扩大并拓展公司相应技术产品的市场份额及市场覆盖面。

七、备查文件

１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与上海杰辰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的可行性方

案》；

３

、《吉林华微斯帕克电气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吉林华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８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表决，该代理

人可以不必为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

６８

人、

代表股份数

３５７

，

３９８

，

３４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７１％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

２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２７

，

０１７

，

６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４８％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

６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０

，

３８０

，

６６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３％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６

，

８８８

，

７３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２６％

；反对

１０

，

３８７

，

９４８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９１％

；弃权

１０

，

１２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

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８３％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２７

，

０１７

，

６７５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９

，

８７１

，

０８１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２．４９％

；反对

１０

，

３８７

，

９４８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４．１９％

，弃权票

１０

，

１２１

，

６３６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３３．３２％

议案二、《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３０

，

７６０

，

６６５

股，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８

，

３３４

，

１６８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２．１１％

；反对

２４１９９９７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７．８７％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因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华天集团为关联股东，

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７

，

９５４

，

１６８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９２．０１％

；反对

２

，

４１９

，

９９７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７．９７％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０．０２％

。

议案三、《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３０

，

７６０

，

６６５

股，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８

，

５３０

，

４１０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２．７５％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７．２３％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因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华天集团为关联股东，

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８

，

１５０

，

４１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９２．６６％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５５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７．３２％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０．０２％

。

议案四、《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

１５５５１．２

万元财务资助

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３０

，

７６０

，

６６５

股，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８

，

５３０

，

４１０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９２．７５％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７．２３％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因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华天集团为关联股东，

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同意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８

，

１５０

，

４１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９２．６６％

；反对

２

，

２２３

，

７５５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７．３２％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

０．０２％

。

议案五、《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分

别向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５

，

４１５

，

８９３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４４％

；反对

１

，

９７５

，

９４７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５５％

；弃权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２７

，

０１７

，

６７５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２８

，

３９８

，

２１８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９３．４７％

；反对

１

，

９７５

，

９４７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６．５０％

，弃权票

６５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２％．

五、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一、 议案五的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半数以上，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的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根据相关法律、 深交所相关规则及 《公司章

程》，以上五项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六、出席网络投票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浙江天马热

电有限公司

江苏久盛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沈长胜 缪小红 沈国祥 黄永耀 黄家铭 陈翠枚 袁新爱 欧阳琼芝

所持股数

（

股

）

３，９５３，８９９ ２，７２７，６００ ２，４５９，２００ ２，３９１，７５５ ２，２９５，０８１ ２，０８７，６９５ １，５４８，５０２ １，３９８，５６１ ９３６，７４５ ８４３，０６８

１．００

反对 未投 未投 未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郑日果 张惠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八、备查文件

１

、经由董事会成员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一月二十五日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 律 意 见 书

致：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以下简称“本次大会” ），进行法律见证，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大会规则》）及《华天

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之规定，出具法律意见书

如下：

一、关于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召开本次大会的通知以公告的形式

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如期召开，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会议通知公告一致。

经审查，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之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大会人员资格

１

、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及股东代表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３２７０１７６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５．４８％

；股东均持有相关持股证明。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６６

人，代表股份

３０３８０６６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４．２３％

。

２

、出席本次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

经验证，出席本次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关于新提案的提出

本次大会没有新提案。

四、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大会对列入议程的各议案进行了审议，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就议案内容进行了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其中，在第二、三、四项

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本次大会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

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拟将四家控股子公司分立后的房地产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事宜的

议案》

二、《关于公司收购浩搏基业公司

４３．４％

股权的议案》

三、《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债务担保的议案》

四、《关于公司对收购后的浩搏基业公司提供

１５５５１．２

万元财务资助的议

案》

五、《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分别向

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其中，议案一和议案五，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二、议案三、议案四经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会议记录及决议由出席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盖章）

见证律师（签字）：郑日果 张 惠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９

证券简称：西部材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

部材料）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控股子公

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融资担保额

度。 详见《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８

），刊载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合同约定对控股子公司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与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形成的

４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２

日）负债提供担保。

本次签订的 《保证合同》 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

内。

二、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累计为西安菲尔特金属过滤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３

，

０００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５６

，

８００

万元，全部是公司为子

公司的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６８．３９％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３．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４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光正钢结构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４０

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８００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尽

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联系人：姜勇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６６５５１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７６６５５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张昱、陈代千

联系人：王义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３１１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８３１１７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拉萨新都

化工商贸有限公司的议案》。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４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拉萨桂湖新都农资销售有限公司（工商部门核准名称，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议案中暂定名为“拉萨新都化工商贸有限公司”）办理

完毕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并取得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注册号为

５４００９１２００００５３７０

（

１－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最终核准的登记事

项如下：

名称：拉萨桂湖新都农资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拉萨经开区世通阳光新城

６－５

号

１

楼

Ａ

法定代表人：周燕

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

实收资本：壹仟万圆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销售。 （上述经

营范围中，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凭许可证

在有效期内经营。 ）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４日


